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源集团” 、“发行

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证监许可〔2025〕799号同意注册。《技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

件网站（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

日报网， 网址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网址www.jjckb.

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

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5,001.00�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 12.5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东证期

货技源集团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战略配售，实际获

配数量为4,595,588股，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49,999,997.44元。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

安排

是

发行前每股收益

0.49元（按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43元（按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25.51元（发行价格/每股收益，每股收益为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3.07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68元（按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3.54元（按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网下投资者以及已开立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54,410.88

发行费用（不含税）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6,429.06万元，包括：

1、保荐承销费用：

（1）辅导及保荐费用：300.00万元；

（2）承销费用：3,780.82万元；保荐承销费分阶段收取，参考市场

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及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 经双方友好协商

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2、审计及验资费用：1,066.00万元；依据服务的工作要求、所需的

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

验等因素确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3、律师费用：712.26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平，考虑长期

合作的意愿、 派驻律师的经验和数量以及实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

量，经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目实际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85.85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84.13万元。

注：1、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2、前次披露的招股意向书

中，发行手续费及其他为72.13万元，差异系印花税12.00万元。 除

上述调整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3、合计数与各分项数

值之和尾数若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汪燕 联系电话 021-6495�4866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2315��3791

发行人：技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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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大电力”

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１０８２

号）。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山大电力”，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６０９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

份数量为

４

，

０７２．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６６

元

／

股，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１０．８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兴证资管鑫众山

大电力

１

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山大

电力员工资管计划”）。 山大电力员工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

４０７．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７．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３．６０

万股将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２６．４５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７１．６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３８．３５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３３％

。

根据《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２７９．０３６０２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７３３．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９３．４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６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

，

７７１．３５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４８．３３％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３８４７５１１％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４３９．２９０４０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１０．８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山大电力员工资管计划。 山大电力员工资

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４０７．２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３．６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３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依据缴款原路径退

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名称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类型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兴证资管鑫众山大电

力

１

号员工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４

，

０７２

，

０００ ５９

，

６９５

，

５２０．００ １２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７

，

６４３

，

９６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５８

，

６６０

，

５２６．９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６９

，

５３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０１９

，

３８３．１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９３４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７７

，

５７９

，

７７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８９７

，

７５６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２％

， 约占本次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６６％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６９

，

５３５

股，

包销金额为

１

，

０１９

，

３８３．１０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

的比例为

０．１７％

。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上投资者与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尚未收取的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由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

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６

，

８５０．５３

万元，其中：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３

，

６４１．５１

万元，其中保荐费

１４１．５１

万

元，承销费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６０３．７７

万元；

３

、律师费用：

９５０．００

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８３．０２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７２．２３

万元。

注：（

１

）以上各项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２

）前次披露的招

股意向书中，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为

１５９．０２

万元，差异主要

系纳入本次发行的印花税费用的调整，除前述调整外，发行

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３

） 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

、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８

发行人：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000897

编号：

2025-15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为：以2024年12月31日的

公司总股本1,617,272,2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9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人民币153,640,862.23元（含税），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本

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公司股本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前，公

司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二）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四）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17,272,234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9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0.85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9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9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股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77

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8*****628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16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25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苍穹道15号

咨询机构：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刘娟

咨询电话：022-6622320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

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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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4 － 2025/7/25 2025/7/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1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的本公司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11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可参与分配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

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鉴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财通转债” 处于转股期，为保证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时总股本不发生变

化，自2025年7月17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财通转债” 停止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2025年7月16日公司股票收盘后

的总股本一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有的40,741,986股A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A股总股本4,643,760,927股扣除40,741,986股后的

股份4,603,018,941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06,332,083.51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

603,018,941股×0.11元）÷4,643,760,927股≈0.11元。

由于本次权益分派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公司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为0。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1）÷（1+0）=（前收盘价格-0.11）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4 － 2025/7/25 2025/7/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由公司直接派发。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

币0.11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1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10]183号）等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9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香港

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交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结算）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

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扣缴申报。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依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099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

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

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

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1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821312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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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实施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财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8.2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8.09元/股

财通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7月25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

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043 财通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5/7/24 2025/7/25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0日公开发行了3,800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证券简称“财通转债” ，债券代码“113043” ）。 “财通转债” 存续期限6年，起止时间为2020年12

月10日起至2026年12月9日，转股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6月16日起至2026年12月9日，当前转股价格为

人民币8.20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25年6月19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以

本次权益派息之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不含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为基数，向分红派

息之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实施分红，每股分配现金红利0.11元（含税）。 目前，公司可转债处

于转股期间，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

整利润分配总额。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在“财

通转债” 发行之后，当公司出现派送现金股利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调整转股价格：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 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后将按《募集说明书》上述相关规定对可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每股派送现金股利（D）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

金股利，即本次差异化分红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公司可转债本次调整前转股价P0为8.20元/股， 每股派送现金股利D为本次每股虚拟分配现金红利

0.11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根据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计算，本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为8.09

元/股。

公司可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5年7月25日。 2025年7月17日“财通转债”暂停转股，

自2025年7月25日起，“财通转债” 转股价格由8.20元/股调整为8.09元/股，并于同日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龙”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5〕1139 号文同意注册。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附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国证券

网，网址 https://www.cnstock.com；中证网，网址 https:

//www.cs.com.cn；证券时报网，网址 https://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http://www.zqrb.cn；经济参考

报，网址 https://www.jjckb.cn；金融时报，网址 https:

//www.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网，网址 https:

//cn.chinadaily.com.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

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

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

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的 《扬州天

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证券简称 天富龙

证券代码 /网下申购代 码 603406 网上申购代码 732406

网下申购简称 天富龙 网上申购简称 天富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化学纤维制造业 所属行业代码 C28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36,000.00 拟发行数量（万股） 4,001.00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万 股） 4,001.00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万股） 0.00

发行后总股本（万股） 40,001.00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1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万 股） 1,080.25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万股） 2,520.65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限

（万股）

1,260.00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下限

（万股）

200.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万 股） 400.10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行数

量比（%）

10.00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管 计

划认购股数 /金额上 限（万

股 /万元）

400.10 万股 /7,900.00

万元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否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2025年 7月 23日

（T-3日）9:30-15:00

发行公告刊登日

2025 年 7 月 25 日

（T-1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2025年 7月 28日

（T日）9:30-15:00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2025年 7月 28日

（T 日）9:30-11:30，

13:00-15:00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2025年 7月 30日

（T+2日）16:00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2025 年 7 月 30 日

（T+2日）日终

备注：无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雪 联系电话 0514-80851909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56051595、

010-56051599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7

月

18

日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